西南财经大学曾康霖奖学金评审细则
为推动中国金融理论研究和金融教育事业创新发展，提升中国金融学科建设、科研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为我校金融改革、创新和发展培养优秀人才；著名经济学家、金融学家曾康霖教授将2013年荣获的“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奖金设立“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科曾康霖奖学金”。为进一步弘扬西南财经大学大师文化，传承大师精神，建设财经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2019年学校正式决定将奖学金更名为“西南财经大学曾康霖奖学金”，以此奖励更多致力于金融研究和金融教育事业的莘莘学子。
第一条 奖励范围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且符合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的我校在读博士研究生（含在职），具体专业年级不限。
第二条 参评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3.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科研能力显著，发展潜力突出；

4. 在校期间无不及格科目，补考、旷考、缓考、重修记录；

5. 在校期间无有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

需要说明的有以下两点：

1.博士研究生在基本学习年限内，不可多次获得本奖学金。超出学制期限基本学习年限的博士研究生，不再具备本奖学金参评资格。

2.在学制期限基本学习年限内，因国家和单位公派出国留学或校际交流的博士研究生，仍具备曾康霖奖学金参评资格；由于因私出国留学、疾病、创业等原因未在校学习的博士研究生，期间内原则上不具备本奖学金参评资格。
第三条 参评成果要求
1、参评成果应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在金融安全、家庭金融、宏观金融、公司金融与资本市场、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保险与老年金融等领域的有新突破。参评成果丰富，有丰富理论深度厚度，在破解“卡脖子”问题上做出积极贡献。
2、参评成果没有同时参与其他奖学金（荣誉）的评审。
3、参评成果包括高质量论文、科研报告或得到采纳或者批示的决策咨询报告等。
第四条 奖励名额及标准
本奖学金每年全校评选一次，奖励博士研究生10名，共计奖金人民币14万。
一等奖1名，奖励每生人民币3万元；
二等奖2名，奖励每生人民币2万元；
三等奖7名，奖励每生人民币1万元。

第五条 申报与评审
本奖学金采取学生个人自主申报、学院（研究院）推荐初评、然后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评审，具体流程如下：

（1） 申请者须提交奖学金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具体如下：
1.学习成果：提供博士期间的学习成绩单。
2.研究成果：提供已发表的学术论文、研究成果、决策咨询报告、承担的科研项目及出席国际（国内）重要的学术会议证明等。
3. 其他活动成果：提供博士期间参与各类活动证明材料。
（二）学院（研究院）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根据本奖学金评审细则初评学生申请材料，确定推荐人选，并将推荐人选在本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后提交学校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三）学校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对学院（研究院）报送的学生材料进行汇总、复核与评审，将评定结果公示5个工作日。

（四）公示结束后将奖学金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并颁发荣誉证书。
四、附  则

第六条 
学校将对获奖学生进行跟踪评估，若被查实以不诚信手段获得奖学金，将取消其资格、追回已发放奖学金，并予以通报批评。

第七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学校科研部门，由奖学金评审委会代表学校负责解释相关事宜。
西南财经大学曾康霖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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